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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表所列担保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，经公司最近一次召开的股东大会通

过之日起生效。上述担保所对应主债权合同及主债权合同下每笔用信合同有效期

不超过 12 个月。超过该等额度的其他担保，按照相关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大

会另行审议后实施。 

四、董事会意见 

董事会认为，被担保公司生产经营状况良好，无不良债权，本次公司为其提

供担保不会给公司带来较大风险，有利于企业的良性发展，符合公司整体利益。

董事会同意为上述控股公司提供担保。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

2014 年度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，鉴于公司担保总额已超过公司最近一次经

审计净资产的 50%，因此本次担保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五、独立董事意见 

公司独立董事葛定昆、郑金都、孙勇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公司为全资子公司金刚幕墙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，决策程序符合公司章程

规定，没有违法违规的情况。公司对其的担保利于企业生产经营持续、健康发展。 

六、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

截至 2014 年 7 月 31 日，公司的实际对外融资担保金额累计为 111,840.10 万

元人民币，加上本次新担保金额 10,000 万元，合计 121,840.10 万元，占公司经

审计净资产的 52.85%。公司所担保企业均为公司所控制公司，无逾期担保的情

况。 

七、备查文件目录 

1、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14 年度第七次临时次会议决议； 

2、独立董事意见； 

3、被担保企业营业执照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长江精工钢结构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4 年 8 月 20 日 


